


國立嘉義大學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紀錄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12 時 10 分 

地點：蘭潭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艾群校長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黃齡儀 

出席人員：劉榮義副校長、古國隆教務長、黃財尉學務長、徐善德研發長(盧青

延簡任秘書代理)、黃月純院長、張俊賢院長(請假)、李鴻文院長、林

翰謙院長(王文德副教授代理)、章定遠院長(許芳文副院長代理)、陳瑞祥

院長、張銘煌院長、黃國鴻教授(請假)、鄭斐文教授(請假)、王明妤

教授(請假)、徐善德教授(請假)、柯建全教授、翁炳孫教授、張耿瑞

副教授、程進銘同學、張力夫同學 

列席人員：通識教育中心陳淑美主任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略。 

貳、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紀錄暨會議事項執行情形 

決定：洽悉。 

參、 提案討論 

※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本校 107 學年度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國立嘉義大學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」（如附件一-1

頁1-6）第2 點規定：「本校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由通識教育委員會遴

選，每學年至多選出五位為原則；相關行政作業由教務處通識教育

中心辦理，於每年十二月底前舉辦。」 

二、檢附107學年度本校傑出通識教育教師候選人教育學系張淑媚教授(師

範學院推薦)資料表、評審表及所屬學院會議紀錄，（附件一-2 頁7-21）

共1名，相關佐證資料如陳列所示。 

決議：經投票表決，出席委員超過三分之二同意（同意 14 票、不同意 0 票）， 

107 學年度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獲獎者為教育學系張淑媚教授。並推薦

張淑媚教授參與全國傑出通識教師遴選。 

 

 



※提案二 

案由：本校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本校 108 年「通識教育精進計畫」第 1 次實地訪視輔導委員建議，

為鼓勵本校通識教育教師精進課程品質及教學內容，擬修正本校傑

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。參考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辦法，增

加得獎教師通識課程教學經費補助及觀課制度（補助費用擬由教育

部計畫或教務處經費支應）。 

二、檢附「國立嘉義大學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對

照表及修正後全文（如附件二-1 頁 22-30）及現行規定（如附件一-1

頁 1-6），經本會通過後，送行政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本要點第 5 點第 5 款「(五)申請期間各學期課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總

平均皆應達校平均值以上，性別平等意識調查結果平均達 4.0 以

上。」修正為「(五)申請期間通識課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總平均應達

全校通識課程評量值前 30%(含)以內，性別平等意識調查結果平均

達 4.0 以上。」，附表三評分項目第 1 點文字一併修正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 5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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